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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 原 市

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原政办发〔2022〕63 号

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明确城镇电力接入工程

投资界面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部门（单位），各驻原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用电营商环境，减轻全社会电力接入环节

负担，按照《固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固原市电力

接入工程费用分担机制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固政办规范

〔2022〕7 号）要求，现就城镇电力接入工程投资界面有关

事宜进行进一步明确，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投资界面延伸范围

（一）适用范围。本通知适用于原州区城镇规划建设用

地范围内，2021 年 3 月 1 日后通过出让或划拨取得土地使用

权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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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电力接入工程费用。是指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（用

户受电点）连接至公共电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费用（分电

气工程、土建工程两部分）。

1.低压小微企业。计量装置至公共电网连接处的所有电

力工程，计量装置出线下桩头为分界点，分界点电源侧供电

设施属电力接入工程范围，负荷侧受电设施由用户投资建

设。

2.高压项目接入工程。以用户建筑区划红线外第一支持

物（或环网柜、开闭所等开关设备）为分界点，分界点电网

侧供电设施（含分界点开关）属于电力接入工程范围，负荷

侧受电设施由用户投资建设。公共电网接入点至用户建筑区

划红线的距离，原则上架空小于 50 米、电缆 300 米以内的

视为无接入工程。

二、资金分担机制

1.160 千瓦及以下低压小微企业电力接入工程全部由供

电企业投资。

2.新建居住区电力接入工程由各土地出让或划拨主体

承担投资，并办理相关的规划、环评、水保、稳评、安评、

施工等行政审批手续，负责落实占（征）地、青苗补偿、线

路跨越补偿、线路通道清理、城市绿化及设施的补偿等费用

并处理相关事宜。

3.除低压小微企业、新建居住区以外的电力用户接入工

程，电气工程由供电企业承担投资建设，土建工程由政府承

担投资建设(土建工程包括线路通道、电缆管沟廊道、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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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建基础、变（配）电站址（房）、35 千伏及以上杆塔土建

基础等市政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，以及在建设过程中涉及的

相关路径规划、环评、水保、安评、施工等行政审批手续，

占（征）地、青苗补偿、线路跨越补偿、线路通道清理等手

续与费用；电气工程包括架空和电缆线路及附属设备、分支

箱、环网柜、开关站及变电站间隔等)。

4.使用城中村、城市周边农村建设用地的项目、临时用

电项目接入工程费用由项目主体自行承担。对于城镇规划建

设用地范围内因用户原因造成或用户提出的电力设施搬迁、

拆除费用，或因用户原因造成电力设施设备损坏的，由用户

自行承担迁改或赔偿费用。

5.政府详规明确建设用地地块范围后，应提前规划预留

电力廊道，电力廊道应尽可能靠近规划红线。政府已建成的

管廊，可由供电企业无偿使用，不再重复建设。

6.城镇居住区用户接入工程报装规模，由发改、自然资

源等部门及供电企业根据城镇规划供电专项规划，以及城镇

详细规划确定的开发强度、规划建设容量等因素合理确定，

约束用户过度报装行为。

分担机制不包括用户提出的超标准报装或个性化需求

等情况。政府相关部门与供电企业应按建设标准和用户用电

时间需求及时完成电力接入工程建设。

三、资金来源及拨付流程

1.由政府承担的电力接入工程建设费用按照属地政府

投资项目管理要求组织实施，结合土地储备计划和电力接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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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规模，对属地范围内项目备案和土地出让情况按年

度测算建设资金，由属地政府统筹解决资金。供电企业协助

滚动开展储备项目电力工程建设规模调研和评估。

2.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电力接入工程费用的资金管理、

资金拨付、监督检査，确保高效使用。供电企业要根据项目

备案和土地出让情况提前测算需供电企业承担的电力接入

工程项目建设资金，提前筹划资金来源，确保电力接入工程

高效率、高质量、高标准实施。

四、资产管理及运营维护

1.为保证工程质量，电力接入工程由政府出资的，可选

择市场化方式委托具备资质的建设安装企业实施，供电企业

参与电力接入工程供配电设施建设过程中质量验收。由政府

建设形成的固定资产，可依法依规移交供电企业实行专业化

运营管理，移交后资产维修、养护和更新改造费用由供电企

业承担，相关运行维护等费用纳入供电企业经营成本。

2.新建商品房、保障性住房等建筑区划红线内供电管线

及配套设施建设安装费用统一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，不得

另外向买受人收取。建筑区划红线内电力接入管线及配套设

施建设完成后供电企业应参与验收，投入使用后可无偿移交

供电企业实行专业化运营管理，相关运行维护等费用纳入供

电企业经营成本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发布日前高低压投资界面划

分继续按原方式执行。另外，对于特殊用电需求及其他重点

项目，由原州区自然资源局会同相关部门和需求用户专题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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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，一事一议明确接入费用方案。

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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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2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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